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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 

執行愛心捐款補助健保相關費用受補助案例 

臺北業務組 

案例 1 

本案受協助者係原住民，與丈夫已分居 10 年，獨力扶養 2 名子女，靠臨時

清潔工微薄收入過生活，生活非常清苦。日前參加免費預防健康檢查，發現異常，

需至大醫院追蹤治療，因積欠健保費不敢就醫，由烏來衛生所通報本局臺北業務

組尋求協助。查該女士尚積欠健保費 5 萬 7 千餘元，經考量該女士目前情況，動

支愛心專戶全額補助繳納健保欠費，俾利其就醫治療。 

 

案例 2 

林同學現年 17 歲，目前尚在就學中，因在 11 歲時父母離異，法院原將監護

權判給父親，後因父親不負責且失蹤，法院將監護權改判給祖母。林同學因家庭

因素，欠繳健保費計 2 萬 4 千餘元，另祖母係重殘，祖父靠領老人年金生活，且

林同學目前尚在就學，無工作能力致經濟狀況艱難，無力繳納欠費，經考量林同

學特殊家庭狀況，已動支本局臺北業務組愛心專戶協助繳納。另林同學及祖父母

等一家符合本局「弱勢民眾安心就醫方案」中近貧戶資格，已解卡在案，目前林

同學一家人就醫無障礙。 

 

案例 3 

蕭女士因肢體不良於行具有中度身心障礙，離婚獨力撫養 2 名未成年子女， 

99 年起由就業輔導中心安排擔任臨時工迄今，因工作不穩定且無財產，經濟狀

況艱難。蕭女士曾申辦紓困貸款 7 萬餘元，至今仍無力償還貸款，且又積欠保費

5 萬餘元，並辦過 2 次分期繳納，亦無能力償還。雖然蕭女士目前有工作，但薪

資不高且為臨時工，扣除房租、生活費、教育費用後，常常是入不敷出，因此本

組以愛心捐款協助繳納積欠的健保費，減輕其經濟上的負擔，使其受到健保的醫

療照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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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區業務組 

案例 1 

「誰是我父母？不重要…獨立自主過日子，天文數字的健保欠費…不吃不喝

也還不清…」 

2 月 24 日一大清早，焦急如焚的爺爺來電詢問孫女小如積欠的健保費該如

何償還…，爺爺說：「我們家雖然窮但不喜歡欠人家錢，我會努力賺錢還，但孫

女積欠近 4 萬的健保費，這…天文數字的健保欠費，不吃、不喝也還不清…，而

且每個月每個月的增加，真令人擔心。」。 

家住桃園縣的小如未滿 20 歲，從小與爺爺奶奶一同生活，不知生母是誰，

生父年少未婚丟下她，身分證上父親欄是叔叔。原本應是就讀大學的年齡，考上

後卻因為家境狀況無能力就讀，近 70 歲中低收入戶的爺爺奶奶無固定的經濟收

入，除需支付每月房租 5 千元，再加上仍需負擔同父異母弟弟學費，乖巧的小如

放棄就學在附近麵店打工，僅能貼補家用，無餘力可償還多年來積欠的健保費。 

本局北區業務組愛心團隊得知小如一家經濟狀況後，以愛心專戶補助其積

欠之健保費用，日後每月 659 元健保費她已可自行負擔了，健保局的愛心協助不

但減輕她的經濟負擔，也讓爺爺放下心中的重擔，一封簡短的信函，我們全都感

受到她的謝意了。(下圖為民眾感謝函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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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區業務組 

案例 1 

100 年 1 月 3 日，本局中區業務組接到臺中榮民總醫院社工員的緊急通報稱：

「就醫患者周先生 63 歲，因急性心肌梗塞緊急送至該院心臟加護病房，正進行

心導管血管擴張手術，惟健保卡因欠繳保費控卡無法使用，又無力自費就醫，亟

需健保局的協助…」。 

本局據報後立即展開主動關懷，發現周先生家庭及社會支持系統薄弱，共積

欠 36,024 元健保費，符合行政院「近貧戶」擴大解卡措施受益對象，立即協助

周先生開卡，使其得以健保身分就醫。此外，為協助周先生徹底解決健保欠費，

本局更主動轉介社會福利資源協助繳納 18,000 元，餘款 18,024 元則由本局愛心

捐款專戶協助。 

周先生接受大家幫忙後，深深感受到政府的德政，特別來函本局表達無限的

謝意：「我一生困苦，這次急性心肌梗塞，讓我知道健保的重要性，也知道沒有

家人沒有健保將造成親友莫大的負擔，社會上其實還是有許多溫暖的。」有健保

真好！ (下圖為民眾感謝函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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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 2 

就讀於國中的吳小弟，現年 15 歲，據該校校護敘述：該生小時候母親就把

他丟給他人照顧，至今已十幾年，從未出現且無法聯繫；據聞父親吸毒入獄，未

曾聯絡；又因主要照顧者，從事收入不穩定之家庭手工。本局中區業務組接受通

報後發現吳小弟因主要照顧者非監護權人，從未加入健保及製發健保卡，旋即轉

介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協助其辦理獨立加保及家訪，至於追溯 5 年近 4 萬元的健保

欠費則以本局中區業務組愛心捐款協助。 

吳小弟在接受協助後來信：「雖然我不知道您是哪一位先生、小姐，不過我

真的很謝謝您，在我困難的時候幫助了我，我不知道該如何回報您的恩惠；現在

的我是一個學生，所以我用我現在最好的能力回報給您，就是我好好努力用功的

讀書，將來長大可以回饋社會大眾，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，這才是對您最大的

回報。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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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區業務組 

案例 1 

「多謝妳們這麼幫忙我，讓我原本絕望的心情又有了希望，不然這麼困難的

生活，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！」電話那頭傳來的是劉老太太原本因先前積欠之

健保費用，導致無法就醫，在受到本局南區業務組協助後的感謝話語。 

劉老太太年事已高，日前因從事清潔工作不慎骨折，進而向本業務組求助，

經深入瞭解，劉老太太長女本身為肢障，其先生已因病過世，遺留尚在襁褓中的

孫女；次女又因車禍導致肢障無法工作；另長男因罹患後天免疫症候群，身體狀

況不佳，僅能以打零工維生，全家經濟狀況相當困苦，無力繳納健保欠費。本局

南區業務組知悉後，馬上動用愛心專戶補助劉老太太及其長子的欠費近 2 萬元，

使其得以馬上就醫，並協助劉老太太及其家人申請經濟困難資格認定，保障後續

就醫無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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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屏業務組 

案例 1 

本案受協助者於出生後即由外祖父母撫養，父母至今不知去向，外祖父母不

識字，外公體弱多病無法工作，平日靠外婆打零工維生，經濟非常困難，尚需撫

養四名孫子，已無餘力負擔該童健保費，本局高屏業務組除以愛心專戶協助繳納

該童追溯加保之健保費 3 萬餘元外，另轉介高雄市慈善團體協助繳納自 100 年 3

月起之健保費，該童已可以健保身分就醫且無欠費之憂慮。 

 

案例 2 

本案受協助者現年 22 歲，於單親家庭長大，國中時母親去逝，父親靠打臨

工生活，家中生活拮据，故從國中時即無力繳納健保費用，高中開始自己打工賺

取生活費，學費亦以就學貸款來支應，無力繳納先前積欠之健保費。本案經本局

高屏業務組協助加保，並以愛心專戶協助繳納應追溯之健保費 2 萬餘元，受協助

者因此免於因過去欠費訴追之法定追償程序，目前已有工作可負擔往後之健保費

用，使其就醫無障礙。 

 

案例 3 

本案受協助者現年 12 歲為國小學童，該生在六個月大時即被母親遺棄於褓

姆家，生母行蹤不明。褓姆家庭經濟狀況不佳，褓姆及其先生皆中風，現無工作，

因此該生大部分由褓姆長女照顧，惟其本身亦育有二子，故對該生的生活照顧有

限，原擬交由社會局安置照顧，但該生不同意。褓姆家實無能力協助其繳納健保

欠費，本業務組獲報後積極協助該生獨立加保，除由愛心專戶協助繳納應追溯之

健保費 3 萬餘元外，另轉介高雄市慈善團體協助繳納自 100 年 4 月起之健保費，

使其就醫無障礙且無欠費之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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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區業務組 

案例 1 

住在台東市的受協助者離婚多年，與女兒相依為命，目前借住親友家，受協

助者之女兒因台東地區就業不易長期失業，以及照顧身體狀況不佳之母親與患有

多重慢性病之年邁外婆，在長期獨自承受家庭與經濟重擔下，情緒低落精神不穩

定致輕生獲救，醫師建議需長期身心科追蹤治療。此外，受協助者於今年診斷確

認罹患癌症，急需治療，家中經濟更是雪上加霜。 

由於受協助者及其女兒兩者均急需就醫，向東區業務組台東聯絡辦公室尋求

協助時，剛好有位不願具名之退休老師至本辦公室洽公，得知該女士一家處境後

隨即捐助 1 萬元協助繳納健保欠費。經查該女士欠費 1 萬餘元，由東區業務組愛

心專戶協助全數繳納，另查該女士之女兒積欠健保費近 4 萬元，除由該名善心人

士協助繳納部分欠費，剩餘款項即由本局東區業務組協助辦理紓困基金貸款、菸

品捐補助保費等事宜，使該女士及其家人均能安心就醫無障礙。 

之後本局去電關心受協助者生活與就醫情形，受協助者之女兒表示，母親已

完成癌症相關治療，在台東休養，她本身亦持續就醫治療，電話中受協助者之女

兒對於健保局主動關心及提供即時扶助表達相當感謝，並感激善心人士幫忙，使

她感受到社會處處充滿愛與温情，母親及她的病情都趨於穩定，為了家庭生計預

定北上工作，迎向新的人生。 

 

案例 2 

年邁的受協助者獨居於花蓮縣，從事收入微薄的臨時工，今年至山上工作時

遭巨石壓傷造成骨折行動不便，送至慈濟醫院救治，由於該女士因經濟困難無力

繳納先前積欠之健保費，經慈濟醫院社工向本局東區業務組尋求協助，由慈濟醫

院與東區業務組愛心專戶共同協助繳納健保欠費款項，使其得以運用健保醫療資

源，安心就醫。 


